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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公司财务报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３

，

５７５

，

１７８ ９

，

６９０

，

８６７ １０

，

０９６

，

８７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７

，

１８０ ２３

，

９８４ －

应收票据

２

，

９９２

，

１３３ １

，

１９９

，

１６１ ６７２

，

３７４

应收账款

３３

，

１３６

，

０２４ ２４

，

２８３

，

５８７ １９

，

５５７

，

１３１

应收账款保理

３

，

３０６

，

５５８ ２

，

８６４

，

３０７ ２

，

７２７

，

４４５

预付款项

２２

，

９６９ ８５

，

５５９ １７３

，

４０８

应收股利

３

，

６９６

，

７５１ ２７

，

４１８ １

，

０１７

，

０２０

其他应收款

３

，

４７７

，

７０６ ５

，

６７８

，

２５０ ３

，

２４０

，

３６７

存货

８

，

６３４

，

５６４ ５

，

５０１

，

３６８ ４

，

７４７

，

２７８

应收工程合约款

１２

，

１７１

，

９９２ １２

，

６６８

，

２５４ １０

，

８２９

，

０８８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１

，

１０１

，

０５５ ６２

，

０２２

，

７５５ ５３

，

０６０

，

９８６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１２

，

４４８ ２４４

，

４４８ ２４４

，

４４８

长期应收款

３

，

６３３

，

７５１ １

，

２６２

，

３１１ １

，

３４７

，

９３２

长期应收款保理

４

，

０５９

，

７７２ ５

，

０９７

，

７１８ ３

，

０９３

，

６２９

长期股权投资

４

，

７５０

，

４７１ ３

，

５１５

，

８２４ ２

，

１９６

，

６３７

固定资产

４

，

７９１

，

１４１ ４

，

２５３

，

８８７ ３

，

１９５

，

７４６

在建工程

７３９

，

５４９ ７９６

，

９１６ ７９０

，

４９１

无形资产

７１５

，

７１６ ４９２

，

９１８ ４８１

，

１７１

开发支出

４９９

，

９８８ ３５０

，

７６７ １５１

，

５６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２２

，

６１９ ４４７

，

４１６ ３８２

，

５３７

长期递延资产

３０

，

０９６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

，

４８９

，

９４４ １

，

０９０

，

０８６ ６０８

，

３５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１

，

５４５

，

４９５ １７

，

５５２

，

２９１ １２

，

４９２

，

５１４

资产总计

１０２

，

６４６

，

５５０ ７９

，

５７５

，

０４６ ６５

，

５５３

，

５００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６

，

５３６

，

０２８ ４

，

１６５

，

９７８ ３

，

３８８

，

７３４

应收账款保理之银行拨款

３

，

４７３

，

１９３ ２

，

８６４

，

３０７ ２

，

７２７

，

４４５

应付票据

１１

，

９０４

，

５９３ ９

，

４４４

，

６５３ ９

，

４７３

，

０８０

应付账款

３１

，

９９７

，

３２３ ２５

，

５０７

，

２０６ １７

，

８３４

，

６２６

应付工程合约款

２

，

４０１

，

５８２ １

，

７０３

，

２９３ ２

，

１５３

，

０８２

预收款项

１

，

６０８

，

２１３ ２

，

１１０

，

６６６ ２

，

０３９

，

１７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２０

，

８６６ ５０４

，

３３５ ８７８

，

７０５

应交税费

－１

，

６２８

，

３７７ －９４８

，

２４４ －３０７

，

９８８

应付股利

１２８ ９７ ７５

其他应付款

２０

，

１３３

，

６７２ ８

，

０３０

，

４３７ ５

，

６６２

，

１２２

递延收益

２９

，

４８３ ７

，

８０５ ３３

，

２３７

预计负债

２４１

，

１３４ １０９

，

４９３ ８８

，

２９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９３

，

０９９ １

，

０８７

，

５８９ １

，

２０４

，

８４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８

，

１１０

，

９３７ ５４

，

５８７

，

６１５ ４５

，

１７５

，

４３７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

，

１３０

，

０９０ ７２８

，

４９７ １

，

７４２

，

５１２

长期应收账款保理之银行拨款

４

，

０５９

，

７７２ ５

，

０９７

，

７１８ ３

，

０９３

，

６２９

应付债券

３

，

８８４

，

１９８ ３

，

７５５

，

７９０ ３

，

６３２

，

６８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 ６６

，

０４８ １

，

１４３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６２２

，

２９７ ４３９

，

２３２ ２９６

，

７６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６９６

，

３５７ １０

，

０８７

，

２８５ ８

，

７６６

，

７３４

负债合计

８７

，

８０７

，

２９４ ６４

，

６７４

，

９００ ５３

，

９４２

，

１７１

股东权益：

股本

３

，

４４０

，

０７８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２ １

，

８３１

，

３３６

资本公积

８

，

５３４

，

６７７ ９

，

０６６

，

２０２ ６

，

７４５

，

８７７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５３７ －２７６

，

２６６ －４４７

，

２３５

盈余公积

９２５

，

６７４ ８７５

，

２９５ ８４２

，

９８６

未分配利润

１

，

３０９

，

５２３ １

，

５４２

，

２９９ ２

，

１００

，

７５３

拟派期末股利

６８６

，

１９０ ８４１

，

２９７ ５５２

，

４２５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６

，

３４９ －１５

，

４１３ －１４

，

８１３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４

，

８３９

，

２５６ １４

，

９００

，

１４６ １１

，

６１１

，

３２９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１０２

，

６４６

，

５５０ ７９

，

５７５

，

０４６ ６５

，

５５３

，

５００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５

，

３４４

，

３０２ ６２

，

３５１

，

３６２ ５５

，

０５７

，

６８８

减：营业成本

６６

，

２０２

，

３０７ ５３

，

５６４

，

４８８ ４５

，

６３４

，

１２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６７

，

２４７ ２１１

，

８９１ ８０

，

０１６

销售费用

７

，

７０３

，

２０６ ６

，

０１９

，

４２５ ５

，

２４７

，

５２６

管理费用

１

，

５３０

，

８４７ １

，

３５３

，

３０５ １

，

５１７

，

７１６

研发费用

２

，

６３６

，

８８３ １

，

９０３

，

６２０ １

，

６１９

，

８６９

财务费用

１

，

４３１

，

９５１ １

，

３２３

，

５６１ ８１０

，

８０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６４

，

９００ ３０４

，

３０５ ４９２

，

８４７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

－３４

，

７９９ ２３

，

９８４ １２

，

５６０

投资收益

５

，

２４８

，

２９５ ２

，

１８８

，

４４６ １

，

０５１

，

３７１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４２

，

２４７ ２０

，

１９２ １２

，

０８９

营业利润

２０

，

４５７ －１１６

，

８０３ ７１８

，

７１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４１９

，

８５４ ４６２

，

３８９ ２６８

，

１３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１９

，

７０１ １４６

，

５６８ ４７

，

７１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１

，

８４２ １０

，

９２７ １０

，

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３２０

，

６１０ １９９

，

０１８ ９３９

，

１３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８３

，

１８３ －１２４

，

０７０ ２０５

，

３１１

净利润

５０３

，

７９３ ３２３

，

０８８ ７３３

，

８２６

其他综合收益

－９３６ －６００ －３

，

３２０

综合收益总额

５０２

，

８５７ ３２２

，

４８８ ７３０

，

５０６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２

，

５１４

，

９２０ ５９

，

８３２

，

８２８ ５１

，

３６６

，

９９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

，

５５４

，

５８８ ３

，

４６５

，

６６８ ２

，

０９９

，

１６４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

，

１１６

，

９６４ ４６９

，

７７４ ３１７

，

２２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１

，

１８６

，

４７２ ６３

，

７６８

，

２７０ ５３

，

７８３

，

３７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６

，

８９９

，

６３２ ５３

，

３０３

，

１１０ ４４

，

３８３

，

７３５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５

，

０２７

，

９５２ ３

，

５５３

，

５６０ ２

，

１２６

，

２４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７６

，

３４２ ５３２

，

３５０ １６８

，

４５６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

，

５２６

，

８２１ ５

，

６３６

，

６６２ ６

，

１１３

，

８６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９

，

１３０

，

７４７ ６３

，

０２５

，

６８２ ５２

，

７９２

，

３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０５５

，

７２５ ７４２

，

５８８ ９９１

，

０７３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１

，

３２９

，

６９９ － ５

，

５７２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２４

，

０８８ ５７

，

５３８ ５３

，

２１７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８６

，

２０７ ３５

，

４７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５３９

，

９９４ ９３

，

００９ ５８

，

７８９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２

，

０６４

，

２６１ １

，

９８７

，

５０７ １

，

６０１

，

１７５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

，

７６３

，

６７５ ８０６

，

６００ ４１０

，

９２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

，

８２７

，

９３６ ２

，

７９４

，

１０７ ２

，

０１２

，

１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２８７

，

９４２ －２

，

７０１

，

０９８ －１

，

９５３

，

３１１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３

，

１９６

，

７６４ ２９

，

７７１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４

，

９３３

，

８６５ ８

，

８２３

，

５８５ ７

，

５４４

，

１６９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４

，

９３３

，

８６５ １２

，

０２０

，

３４９ ７

，

５７３

，

９４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８

，

９８７

，

１５８ ９

，

１７７

，

６１３ ４

，

１６０

，

３２８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１

，

６８１

，

４６９ １

，

１２８

，

４３６ ９４５

，

７６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

，

６６８

，

６２７ １０

，

３０６

，

０４９ ５

，

１０６

，

０８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２６５

，

２３８ １

，

７１４

，

３００ ２

，

４６７

，

８５２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２６１

，

４４４ －５８

，

８６１ －２１

，

１３６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７７１

，

５７７ －３０３

，

０７１ １

，

４８４

，

４７８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

，

５０５

，

１５７ ９

，

８０８

，

２２８ ８

，

３２３

，

７５０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３

，

２７６

，

７３４ ９

，

５０５

，

１５７ ９

，

８０８

，

２２８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股本 资本公积

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拟派期末

股利

外币报表折

算差价

股东权益合

计

一、 本年年初余额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２ ９

，

０６６

，

２０２ －２７６

，

２６６ ８７５

，

２９５ １

，

５４２

，

２９９ ８４１

，

２９７ －１５

，

４１３ １４

，

９００

，

１４６

二、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５０３

，

７９３ － － ５０３

，

７９３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 － － － －９３６ －９３６

综合收益总额

－ － － － ５０３

，

７９３ － －９３６ ５０２

，

８５７

（三） 股东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股东投入资本

－ － ２３５

，

７２９ － － － － ２３５

，

７２９

２．

股份支付计入股东

权益的金额

－ ４１

，

８２１ － － － － － ４１

，

８２１

３．

其他

－ － － － － － － －

（四）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 － ５０

，

３７９ －５０

，

３７９ － － －

２．

对股东的分配

－ － － － － －８４１

，

２９７ － －８４１

，

２９７

３．

拟派期末股利

－ － － － －６８６

，

１９０ ６８６

，

１９０ － －

４．

其他

－ － － － － － － －

（五） 股东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５７３

，

３４６ －５７３

，

３４６ － － － － －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 － － － － － －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 － － － － － －

４．

其他

－ － － － － － － －

（六）其他

１．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

位其他所有者权益变

动的影响

－ － － － － － － －

三、 本年年末余额

３

，

４４０

，

０７８ ８

，

５３４

，

６７７ －４０

，

５３７ ９２５

，

６７４ １

，

３０９

，

５２３ ６８６

，

１９０ －１６

，

３４９ １４

，

８３９

，

２５６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3

（一）主要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３３ １．３６ １．３５

速动比率

１．０９ １．１１ １．１３

资产负债率

７５．０５％ ７０．３４％ ７３．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７．０６ ６．８７ ５．３１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１ １０．２８

利息保障倍数

２ １２．３３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４．１６ ４．２５ ４．７７

存货周转率（次）

４．４４ ４．４２ ４．４４

应付账款周转率（次）

３．２５ ３．３２ ３．６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５３ ０．２８ １．１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１．６８ ０．２５ ０．８６

２

、母公司报表口径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０４ １．１４ １．１７

速动比率

０．９３ １．０４ １．０７

资产负债率

８５．５４％ ８１．２８％ ８２．２９％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２．６２ ２．８４ ３．３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９．３７ １０．４５ ９．１７

应付账款周转率（次）

２．３０ ２．４７ ３．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６０ ０．２２ ０．３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１．１０ －０．０９ ０．４７

(3

合并报表口径下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净

现金流，母公司报表口径下的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净现金流，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的每股收益指标中，

2010

年财务指标按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的股数

进行了重述，

2009

年财务指标按公司实施了

2010

年、

2009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的股数

进行了重述。

)

注：上述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净额）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

期末股本总额

利息保障倍数

１＝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

债券一年利息；

利息保障倍数

２＝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现金流量净额

／

债券一年利息；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应付账款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应付账款平均余额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

２０１０

修订）的规定，公司最近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指标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１ ０．９８ ０．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６１ ０．９６ ０．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８．５０％ １４．０７％ １４．６１％

加权平均

８．７４％ １５．３２％ １５．８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１ ０．８２ ０．７４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１ ０．８０ ０．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

）

全面摊薄

４．４０％ １１．８３％ １３．９０％

加权平均

４．５３％ １２．８８％ １５．０６％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３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间每年的

６

月

１３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下同）。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规

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二、偿债资金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本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本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分别为

８６２．５４

亿元、

６９９．０７

亿元和

６０２．７３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

为

２０．６０

亿元、

３２．５０

亿元和

２４．５８

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８．１２

亿元、

９．４２

亿元和

３７．２９

亿元。尽管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等现金流出增加导致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减少，但公司收入水平保持快速增长。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有望进

一步提升，从而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此外，作为上市公司，本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运作规范，盈利能力强，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融资

能力。

三、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一）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本公司财务政策稳健，注重流动性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

补充偿债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流动资产余额为

８４４．７７

亿元，不含存货

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６９４．８９

亿元。

（二）通过“

Ａ＋Ｈ

”融资平台筹集应急偿债资金

公司是“

Ａ＋Ｈ

”两地上市公司，具有灵活的境内外融资渠道，必要时可以通过其他融资渠道取得资金来

补充偿债资金。

四、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做出一系列安排，包括

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

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

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指定证券及投资者关系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

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三）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本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

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

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

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

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

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第七节“债券受

托管理人”。

（五）严格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

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本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至少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预计到期难以偿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金；订立可能对公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

重要合同；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公司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发生重大仲裁、诉讼可能对本公司

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本公司还

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有关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约定；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发行人承诺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五、发行人违约责任

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

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进行追索。

本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本公

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及时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公司将根据逾期

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２０％

。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

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 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

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 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

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

果。

如发行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

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信用级别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证评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

和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予以公告。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凡通过认购、受让、接受赠与、继承等合法途径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签署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信证券受聘担任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中信证券的前身系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北京成立。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中

信证券于

１９９９

年增资改制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

４

亿股普通

Ａ

股股票，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首家

ＩＰＯ

发行上市的证券公司，股票代码

为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完成股份增发，总股本增至

３

，

３１５

，

２３３

，

８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中信证券公开发行

９９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信证券总资产

１

，

４８２．８０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８６９．９０

亿元人民币，是国内资本规模最大的证券

公司。

中信证券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经纪业务、股票发行与承销、债券承销、债

券销售交易、研究等业务均位居市场前列。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１

年，中信证券研究部六次蝉联《新财富》杂志“本土

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

２０１２

年中信证券被《新财富》杂志评选为“本土最佳投行团队”第一名，

２０１１

年被评

选为“最佳中小市值研究团队”，

２０１１

年被评选为“最受尊敬投行第一名”，

２０１１

年被评选为“大项目业务能

力投行”第一名；

２０１１

年中信证券被《亚洲货币》杂志评选为“中国本地最佳券商”第二名，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９

年被

评选为“中国最佳债权融资行”，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被评选为“中国最佳股权融资行”，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９

年被评选为

“中国最佳经纪行”；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中信证券被 《亚洲金融》 杂志评选为 “中国最佳债权融资行”，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被评选为“中国最佳经纪行”。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是否有利害关系

除下述关系外， 中信证券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

系：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信证券通过自营业务股票账户持有中兴通讯

Ａ

股（

００００６３

）股票

１１

，

８０４

，

４２１

股，占中兴通讯总股本的

０．３４％

；通过信用融券专户持有中兴通讯

Ａ

股（

００００６３

）股票

１９

，

０４０

股，占

中兴通讯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０．０１％

；通过资产管理股票账户持有中兴通讯

Ａ

股（

００００６３

）股票

１

，

１７８

，

０６６

股，占中兴通讯总股本的

０．０３％

；

２

、中信证券担任本期债券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王进、白雯萱、刘蓓蓓、王阅微、陈智罡、韩翔、林杰夫、黄静秋、孙洛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１１

、

６０８３３５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全文。

（一）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在此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承诺，依据法律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且只

要本期债券尚未偿付完毕，其将严格遵守本协议和本期债券条款的约定，履行如下承诺：

１

、对兑付代理人付款的通知

发行人应按照本期债券条款的约定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本息及其他应付相关款项（如适用）。在

本期债券任何一笔应付款到期日前一个工作日的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之前，发行人应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做

出下述确认：发行人已经向其开户行发出在该到期日向兑付代理人支付相关款项的不可撤销的指示。

２

、债券持有人名单

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后一个交易日，负责从有关登记托管机构取得该债

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并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要求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提供（或促使有关登记托管机构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债券持有人名单。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应每年（或

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间隔更短的时间）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使有关登记托管机构提供）

更新后的债券持有人名单。

３

、办公场所维持

发行人应维持现有的办公场所，若其必须变更现有办公场所，则其必须以本协议约定的通知方式及时

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４

、关联交易限制

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就依据适用法律和发

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应严格依法提交其董事

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和

／

或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应就该等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对发

行人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发表独立意见；和（

２

）就依据适用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进行信息披露

的关联交易，发行人应严格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担保限制及追加担保

除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外，发行人不得在其任何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担保，除非（

１

）该等担保在募集

说明书公告日已经存在；或（

２

）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后，为了债券持有人利益而设定担保；或（

３

）该等担保的设

定不会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或（

４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而设定担保。

发行人不能按期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时，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提供或追加担保，发行人应当

按照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提供或追加担保。

６

、资产出售限制

除正常经营活动外，发行人仅可在以下情况下出售其资产：（

１

）出售资产的对价公平合理且不会对发行

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或（

２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同意。

７

、信息提供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地配合和支持，根据债

券受托管理人要求提供其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全部信息、文件、资料。 在不违反应遵守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于每个会计期间结束且发行人年度报告已公布后， 尽可能快地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经审计的会计报告；

于公布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后，应尽快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半年度、季度财务报表正本；根据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合理需要，向其提供与经审计的会计报告相关的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

８

、违约事件通知

发行人一旦发现发生本协议所述的违约事件时，应立即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时附带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为避免疑问，本协议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指发行人的总裁、执行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董事

会秘书或财务负责人中的任何一位）就该等违约事件签署的说明文件，详细说明违约事件的情形，并说明拟

采取的措施。

９

、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通知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发行人应在其知晓或应当知晓该等情形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通知债券受托管理

人，按照证券交易场所的要求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

１

）未能或者预计不能按时偿付利息或到期兑付本息；

（

２

）作出减资、合并、分立或其他涉及债券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

（

３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

（

４

）发生重大债务或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

５

）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经营与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如期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

（

６

）作出新发行债券的决定；

（

７

）作出在证券交易所或其他交易场所发行其他证券品种并上市的决定；

（

８

）本期债券偿债账户出现异常；

（

９

）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

１０

）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

（

１１

）拟进行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债务重组或资产重组；

（

１２

）发行人信用评级或本次债券信用评级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导致该等重大变化的事件；

（

１３

）本期债券发生交易价格异常，以致发行人须按照监管规定公告说明是否存在导致价格异动的应公

告而未公告事项的；

（

１４

）发行人全部或重大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被强制执行；

（

１５

）可能对本期债券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重大事件；

（

１６

）对本期债券按期偿付产生任何影响的其他事件；

（

１７

）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或未能履行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其他约定；

（

１８

）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或发生可能导致被证券交易所暂停交易的事件；或

（

１９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行人发生上述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１４

）、（

１５

）项中任一事件时，应最迟在发出公告之

日，就该等事项是否影响本期债券本息安全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书面说明，并对有影响的事件提出应对

措施。

１０

、发行人的终止

若发行人发生下述任何一种终止情形，应提前至少

５

个工作日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书面通知。 发行

人的终止情形包括：

（

１

）发行人主动提出破产申请；

（

２

）发行人同意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人员接管发行人全部或大部分财产；

（

３

）发行人书面承认其无法偿付到期债务；

（

４

）发行人通过其停业、解散、清算、注销或申请破产的决议。

若发行人发生下述任何一种终止情形，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终止情形之日起

１

个工作日内向债券受

托管理人发出书面通知。 发行人的终止情形包括：

（

１

）发行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被有权机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

２

）发行人被有权机关责令停业、关闭、撤销或解散；

（

３

）有权机关为重整或清算之目的掌管或控制发行人或其财产或业务；

（

４

）有权机关对发行人全部或大部分财产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人员；

（

５

）发行人的债权人启动针对发行人的接管、破产、清算、和解、重整等行政或司法程序，且上述程序在

启动后的

３０

日内未被驳回、撤销、中止或禁止的；

（

６

）发行人被法院裁决破产。

１１

、信息披露

发行人应依法履行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信息披露文件，并确

保其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表或公布的，或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及

／

或社会公众、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券持有人提供的所有文件、公告、声明、资料和信息（以下简称“发行人文告”），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期债券

发行和上市相关的申请文件和公开募集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文告中关于意见、意向、期望的表述均是经适当和认真的考虑所有有关情况之后诚意

做出并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发行人发生根据债券相关监管规定须临时公告的重大事项，应按债券受托管理

人要求聘请评级机构对本次债券重新评级并公告。

１２

、上市维持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应尽最大合理努力维持债券上市交易。如本期债券被暂停上市，发行人经

过整改后向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上市的，必须事先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同意。

１３

、自持债券说明

经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应立即提供关于尚未注销的自持债券数量（如适用）的证明文件，该证

明文件应由至少两名发行人董事签名。

１４

、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工作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持，发行人应

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并确保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效沟通。 在债券持

有人会议选聘新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发行人应配合中信证券及新受托管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人工作及

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并向新受托管理人履行本协议项下应当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１５

、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及时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充分保护债券持有人的

各项权益。

１６

、其他

应按本协议、募集说明书、法律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履行其他义务。

（二）违约和救济

１

、以下事件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

（

１

）在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若适用）时，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２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且该违约情况持续超过

５

个工作日仍未消除；

（

３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约定，在其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担保权利以致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

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或出售其所有或实质性的资产以致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

力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

４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

１

）到（

３

）项违约情形除外）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

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２５％

以上的本期

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约情况自收到通知之日起持续

３０

个工作日仍未消除；

（

５

）发行人发生本协议所述任一终止情形；

（

６

）发行人发生实质影响其履行本期债券还本付息义务的其他情形。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预计违约事件可能发生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

１

）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２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３

）及时报告全体债券持有人，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当地派出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

３

、违约事件发生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

１

）发行人不能按照募集说明书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时，受托管理人应当在该行为发生之日的

下一个交易日以公告方式告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２

）发行人未履行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义务，受托管理人有权与发行人谈判，促使发行人偿还本期债券

本息；

（

３

）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定，对发行人提起诉讼

／

仲裁；

（

４

）在发行人进入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时，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

议受托参与上述程序。

４

、其他救济方式

如果发生本协议“以下事件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项下的违约事件，债券受托管理人可根据债券

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依法采取任何其他可行的法律救济方式回收未偿还的本次债券本金和利息。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法维护债券持有人享有的法定权利以及行使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其他公开披露文件

中约定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１

、文件保管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妥善保管其执行受托管理事务的有关文件档案，包括但不限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会议文件、资料（包括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授

权委托书等），保管期限不少于债券存续期满后

１０

年。

对于受托管理人因依赖其合理认为是真实且经发行人签署的任何通知、指示、同意、证书、书面陈述、声

明或者其他文书或文件而采取的任何作为、不作为或遭受的任何损失，受托管理人应得到保护且不应对此

承担责任。

２

、信息披露监督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应当指定专人关注

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收集、保存与本期债券偿付相关的所有信息资料，根据所获信息判断对本期债券本息偿

付的影响，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报告债券持有人。 在获悉发行人存在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时，应当尽快约谈发行人，要求发行人解释说明，提供相关证据、文件和资料。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会议决议落实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以下事项时，债

券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悉该等情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勤勉尽责的要求以公告方式召集债券持有人会

议，但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０

日：

（

１

）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息或发生本协议项下的其他违约事件；

（

４

）发行人发生本协议所述的终止情形；

（

５

）变更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６

）其他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７

）根据法律以及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其他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事

项。

４

、会议召集人

受托管理人作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时，应当履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职责：

（

１

）按照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２

）负责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准备事项，包括租用场地、向发行人取得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的债券持有

人名单、制作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签名册等工作；

（

３

）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４

）负责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记录；

（

５

）负责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的次日将该决议公告通知债券持有人。

５

、会议落实

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时与发行人、债券持有人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

议的具体落实，督促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６

、争议处理

在本期债券持续期内，受托管理人应勤勉地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可能产生的谈判或者诉讼事

务。

７

、财产保全及破产整顿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或者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发行人

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时，受托参与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８

、募集资金使用监督

监督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募集资金，有权要求发行人及时向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并就有关

事项作出说明。

９

、其他

受托管理人应妥善处理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事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受托管理人在执业

过程中，可以聘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专业机构协助或代理完成部分受托管理

事务，但上述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不得将其职责和义务转委托给第三方承担。

发行人发生根据债券相关监管规定须临时公告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有权要求发行人聘请评级机构

对本期债券重新评级并公告。 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１

、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的流程和时间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受托期间对发行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与了解，在发行人年报出具之日起一个

月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所了解的情况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定

期报告。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的内容

债券受托管理人定期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

１

）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或有事项；

（

２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４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５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情况。

上述内容可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不时进行修订、调整。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临时报告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受托管理人应在知悉该情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

理事务临时报告：

（

１

）发行人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发行人未能按时支付利息或到期兑付本息；

（

３

）发行人发生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或发生重大债务或出现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情况；

（

４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被接管、歇业、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或

（

６

）出现法律规定、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内容可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不时进行修订、调整。

４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的查阅

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置备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处，并登载于证券交易所网站或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信息

披露媒体上，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

发行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承担及支付相关债券受托管理的费用及报酬。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

１

、变更或解聘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行人或债券持有人可以按照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变更或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自动终止”项所述自动终止情形除外）：

（

１

）受托管理人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受托管理人出现不能继续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解聘方可生效。

２

、辞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在任何时间辞去聘任，但应至少提前

３０

日书面通知发行人。发行人应在接到受托管

理人提交的辞任通知之日起

９０

日内聘任新的受托管理人。 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

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辞任方可生效。

３

、自动终止

若发生下述任何一种情形，则发行人对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应立即终止，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及时

向书面通知发行人：（

１

）受托管理人丧失行为能力；（

２

）受托管理人破产或资不抵债；（

３

）受托管理人主动提

出破产申请；（

４

）受托管理人同意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人员接管其全部或大部分财产；（

５

）受托管

理人书面承认其无法偿付到期债务；（

６

）有权机关对受托管理人的停业或解散做出决议或命令；（

７

）有权机

关对受托管理人全部或大部分财产任命接管人、管理人或其他类似人员；（

８

）法院根据相关破产法律裁定批

准由受托管理人提出或针对其提出的破产申请；或者（

９

）有权机关为重整或清算之目的掌管或控制受托管

理人或其财产或业务。

４

、新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请

发行人应在“变更或解聘”项所述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或解聘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

９０

日内，或

者自接到受托管理人根据“辞任”项提交的辞任通知之日起

９０

日内，或者自受托管理人的聘任根据“自动终

止”项约定被终止后

５

个工作日内，委任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新的受托管理人

的聘任应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

如果上述期间届满，发行人仍未委任新的受托管理人并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则债券持有人会议

有权自行选择并通过决议委任中国境内任何声誉良好、有效存续并具有担任受托管理人资格和意愿的机构

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继任者并通知发行人。

发行人应自收到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与新的受托管理人签署新的《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 自聘请新的受托管理人的提案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

效地聘任，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终止，本协议终止。 自新的受托管理人被聘任且签署新的《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应会同受托管理人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受托管理人变更事宜，发行人应

同时以公告形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为避免疑问，发行人特别确认，根据上述“变更或解聘”项至“自动终止”项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终止聘任

后，债券受托管理人无须向发行人支付或返还任何费用。

５

、文档的送交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更换或解聘、或辞任、或聘任自动终止，其应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聘任

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向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移交其根据本协议保存的与本期债券有关的全部文档资料。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均视为同意并接受本公司为本期债券

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并受之约束。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期债券持有

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和召开，并对本

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权利的，不适用本规则的相关规

定。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界定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职权、义务，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规定，并结合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本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和召

开，并对本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依法进行审议和表决。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

取得本期债券，即视为同意并接 受本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受本规则之约束。

第三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

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持有无表决权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

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权利的，不适用本规则的相关规定。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

会议通过的决议相抵触。

第四条 本规则中使用的词语与《

２０１２

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中定义的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第二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第五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

１

）就发行人变更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做出决议，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

不支付本期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债券利率、取消募集说明书中的回购条款；

（

２

）决定变更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的本息时，决定采取何种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决定是否通过诉

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

（

４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决定采取何种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就债券

持有人权利的行使及对发行人终止后的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

５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时，决定采取何种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

６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本规则的规定其他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事项。

第三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第六条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拟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

４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歇业、被接管或者申请破产；

（

５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

（

６

）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

（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

（

８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第七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及本规则

第六条所述的任何事项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发出召

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会议通知的发出日不得晚于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０

日，但经代表本期债券表决权

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的除外。

第八条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本规则第七条的规定履行其职责，单独或合并持有的本期债券表

决权总数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就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

围内的事项，发行人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债券受托管理

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发行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第九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除非发生不可抗力或本规则另有规定，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

会议召开时间或取消会议，也不得变更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时间、取消会议或变更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的，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期的至少

５

个工作日之前以公告

方式发出补充通知并说明原因。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上公告。 新的

开会时间应当至少提前

５

个工作日公告，但不得因此变更债权登记日。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拟决议事项消除的，召集人可以公告方式取

消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说明原因。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发行人根据

本规则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发行人为召集人；单独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１０％

以上的债券

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该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合并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１０％

以上

的多个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则该等债券持有人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第十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１

）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

（

２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３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４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债券持有人有权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

５

）授权委托书内容要求以及送达时间和地点；

（

６

）会议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

７

）召集人名称、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

８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

９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第

２

个交易日。 债权登记日

收市时在有关登记托管机构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未获偿还的本期债券持有人，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登记持有人。

第十二条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地点原则上应在深圳市区内。 会议场所由发行人提供或由债券持有

人会议召集人提供。

第四章 议案、委托及授权事项

第十三条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议案内容应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内，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第十四条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

时议案。 发行人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 将内容完整的临时议案提交召集人，召

集人应在在会议召开日期的至少

２

个交易日前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提出临时议案的债券持

有人姓名或名称、持有债券的比例和临时议案内容，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上公告。除上

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议案或增加新的议案。

第十五条 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书面委

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但无表决权（债券受托管理

人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应单独和

／

或合并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或者债券

受托管理人的要求，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称“发行人代表”）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发

行人代表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应对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询问作出解释和说明。 若债券持有人为

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发行人及上述发行人股东的关联方，则该等债券持有人在债券

持有人会议上可发表意见，但无表决权，并且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在计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

时，不计入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确定上述发行人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为债权登记日当日。

经会议主席同意，本期债券的其他重要相关方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有权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

但无表决权。

第十六条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未偿还的本期债券的证

券账户卡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未偿还的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法律规定的其他

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被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未偿还的本期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

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第十七条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１

）代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

（

２

）代理人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是否具有表决权；

（

３

）是否有分别对列入债券持有人会议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４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５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第十八条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债券持有人不作具体指示， 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

意思表决。 授权委托书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前送交债券受托管理人。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第十九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采取现场方式召开，也可以采取通讯等方式召开。

第二十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履

行职责时，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

会议；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举出会议主持，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

未偿还的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最多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第二十一条 会议主席负责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名称或

姓名、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姓名及其身份证件号码、持有或者代表的未偿还的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及其证券

账户卡号码或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第二十二条 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费用等，均由债券持有人自

行承担。

第二十三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或债

券持有人代理人）出席方可召开。

第二十四条 会议主席有权经会议同意后决定休会、复会及改变会议地点。 经会议决议要求，会议主席

应当按决议修改会议时间及改变会议地点。 休会后复会的会议不得对原先会议议案范围外的事项做出决

议。

第六章 表决、决议及会议记录

第二十五条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

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每一张债券拥有一票表决权。

第二十六条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议案进行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第二十七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两人，负责该次

会议之计票、监票。会议主席应主持推举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

其代理人担任。 与发行人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议案进

行表决时，应由监票人负责计票、监票。

第二十八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议案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议案时，不得对议

案进行变更。 任何对议案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议案，不得在该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议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会议主席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连

续进行，直至形成最终决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

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该次会议，并及时公告。

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决议的

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第二十九条 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

席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会议主席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

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席应当即时点票。

第三十条 除《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本规则另有规定外，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决议应获得持有本期

债券表决权总数过半数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第三十一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会议主席应向发行人所在地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及交易所报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况和会议结果，对于不能作出决议或者终止会议的情形，还应

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二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生效决议之日的次日将决议进行公告，

发行人应予协助和配合。

第三十三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１

）召开会议的日期、具体时间、地点；

（

２

）会议主席姓名、会议议程；

（

３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债券的张数以及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

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占所有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的比例；

（

４

）各发言人对每个审议事项的发言要点；

（

５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６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四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会议主席和监票人签名， 并由召集人交债券受托管理

人保存，并按证券交易所要求向证券交易所提供。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的保管期限至少为本期债券到期之

日起十年。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代表债券持有人及时就有关决议内容

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第三十六条 除涉及发行人商业秘密或受适用法律规定的限制外， 出席会议的发行人代表应当对债券

持有人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

第三十七条 对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发生争议，应在发行人住

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第三十八条 法律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项下公告的方式为：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进行公告。

第四十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第四十一条 本规则自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起实施。本规则进行修改时，由召集人提出修订

方案，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批准。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所称“以上”、“内”，含本数；“过”、“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最终确定。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公司拟安排其中约

２５．８２

亿元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剩

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一、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拟偿还贷款情况如下：

借款人 贷款银行 起始日 到期日 币种 贷款余额（万元）

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

工商银行

２０１１－８－１１ ２０１２－８－１１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９－２１ ２０１２－９－２１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２－２－１４ ２０１２－８－１３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光大银行

２０１２－２－１７ ２０１２－８－１６

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１２－２－２６ ２０１３－２－２５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

２０１２－３－６ ２０１２－９－５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人民币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

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１－１９ ２０１２－７－１８

美元

４

，

０００．００

工商银行

２０１２－３－７ ２０１３－１－３０

美元

５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２－３－１３ ２０１３－３－１２

美元

５

，

０００．００

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１２－４－１３ ２０１３－３－１９

美元

９

，

５２０．００

合计 美元

２３

，

５２０．００

折合人民币（汇率

ＵＳＤ／ＣＮＹ＝６．３００９

4

） 人民币

１４８

，

１９７．１７

合计人民币 人民币

２５８

，

２１２．６０

(4

汇率以

2011

年

12

月

30

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人民币

6.3009

元折算。

)

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公司拟安排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的部分资金，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其中：材料采购支出约占

９０％

，

人工支出约占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公司有

１４．７４

亿元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主要用于以往材料采购款项支付。 对于

２０１２

年二季度到期的部分银行贷款，公司不再续期贷款。因此，公司拟用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材料采

购款的支付，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近年来，公司材料采购总量增长，营运资金需求增加，公司拟将本期公司债券的部分募集资金中用于补

充材料采购所需营运资金。公司为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致力于设计、开发、生产、分销及安装各种

先进的电信设备。 电信设备工程实施包含选址、工程建造、货物发出、安装、调试、初验、终验等多个环节，货

款回收进度与工程实施进度匹配，收款周期较长；而材料采购付款与公司日常生产活动匹配，账龄较短，由

此造成通讯设备制造行业收款周期较长、付款周期较短的行业特征。 公司销售收款时间集中在半年末及年

度末，而日常材料采购付款时间则平均分配在每个月，由此造成营运资金的阶段性缺口。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公司材料采购总量分别为

３５０．９５

亿元、

４３７．６５

亿元和

５４２．１６

亿元，

２０１２

年预计材料采购总量将继续增长。

未来，公司将通过提高盈利性、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等方式逐步缩小阶段性营运资金缺口。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

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法定代表人：侯为贵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联系人：冯健雄、徐宇龙、曹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７０２８６

二、主承销商：

１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项目主办人：王进、白雯萱

项目协办人：刘蓓蓓

项目组人员：王阅微、陈智罡、韩翔、林杰夫、黄静秋、孙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１１

、

６０８３３５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２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项目主办人：刘龙、凌杨斌

项目协办人：张帆

项目组人员：孙兴涛、王成、孙逸然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４３７４

三、财务顾问：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外馆斜街甲

１

号泰利明苑写字楼

Ａ

座二区

４

层

法定代表人：黎维彬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１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２３

层

联系人：张利中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００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７８９０３８

四、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负责人：肖微

经办律师：张建伟、留永昭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

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０７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

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０７８０

五、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东三办公楼

１５

、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葛明

经办注册会计师：黄悦栋、黎宇行、谢枫、廖文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

０７５５－２５０２８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

０７５５－２５０２６１８８

六、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５９９

号

１

幢

９６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０

号安基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关敬如

评级人员：邵津宏、肖鹏、宋诚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王进、白雯萱、刘蓓蓓、王阅微、陈智罡、韩翔、林杰夫、黄静秋、孙洛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１１

、

６０８３３５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目录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１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２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发行保荐书；

４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６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７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８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９

、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或保荐人住所地处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

发行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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